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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9 和 147 

人力资源管理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借调现役军警人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借调现役军警

人员的报告(A/68/495)。行预咨委会在审议该报告期间会晤了秘书长的代表，他

们作了补充和澄清，并最后提出了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收到的书面答复。 

2. 秘书长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7/287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注意到在

利用员额借调现役军警人员方面遇到的困难，并请秘书长提出建议供其审议。秘

书长报告介绍了关于使用免费提供的人员和借调的人员、聘用现役军警人员的其他

现有机制以及在借调现役军警人员方面遇到的困难的背景情况。秘书长在报告中就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提出了若干建议，并提出了修订联合国条例和细则的建议。 

 二. 背景情况 

3. 秘书长报告第 4 至 14 段介绍了背景情况。如报告所述，随着 1990 年代维和

行动数目激增，大会鼓励秘书长邀请会员国免费提供军官和警官，协助秘书处规

划和管理维持和平行动(第 47/71 号决议)。此后，鉴于免费提供的人员的地位和

问责引起关切，鉴于这些人员涉及的财务、预算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大会在第

51/243 号决议中决定，使用免费提供的人员不得成为获得现役军警人员专门知识

的可接受机制，应该通过常设员额征聘借调人员，取代免费提供的人员。 

http://undocs.org/ch/A/68/495
http://undocs.org/ch/A/RES/67/287
http://undocs.org/ch/A/RES/47/71
http://undocs.org/ch/A/RES/5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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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秘书长表示，借调现役军警人员是通过竞争性程序甄选的。该一程序包括向

会员国发出邀请，请它们参照专门为现役军警人员核定的分类空缺通知推荐现役

军官和警官。这些人员通过工作人员合同聘用，他们需要签署任用书，而且必须

声明忠于联合国。秘书长还表示，鉴于借调军警人员是正在为本国政府和联合国

服务的人员，他们必须遵守关于他们在这两个实体服务的条例和细则，因此，他

们面临双重忠诚和(或)现有法律义务问题，这可能引起忠诚冲突。此外，一些会

员国的国家立法禁止执行国际任务或借调到另一实体的现役军警人员在执行国

际任务或借调期间接受所涉组织直接发放的薪酬和福利，并(或)要求他们在执行

国际任务或借调期间继续接受本国政府的薪酬，在这种情况下，借调人员与工作

人员条例 1.2(j)有冲突，该条例规定，“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给予的任何

荣誉、奖章、惠赠、礼品或报酬”。 

5. 秘书长在关于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经费筹措的概览报告(A/67/723)中强调指出了 2012 年财务披露方案发现的一

个系统性问题：一些借调的现役军警人员在接受本国政府的薪酬和(或)福利。秘

书长在关于借调军警人员报告中表示，为了更好地认识财务披露方案发现的问

题，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部对在总部和外地工作的所有现役军事人员进行

了一次非正式调查。行预咨委会获悉，军警人员可自愿参加调查，通过调查收集

的数据仅就事论事。调查显示，借调到总部工作的现役军警人员中约 3%(177 人

中的 5 人)以及外地军警人员中约 40%(154 人中的 64 人)报告，他们接受本国政

府以各种形式提供的报酬和(或)福利。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25 个会员国的至

少 69 名军警人员接受本国政府的报酬和(或)福利。行预咨委会还获得了按会员

国分列的接受本国政府报酬和(或)福利军警人员分布信息，这些信息显示，在这

25 个会员国中，14 个会员国各有 1名军警人员接受本国政府的报酬和(或)福利，

10 个会员国分别有 2 至 5 名军警人员接受本国政府的报酬和(或)福利，1个会员

国共有 24 名军警人员接受本国政府的报酬和(或)福利。 

6. 秘书长在报告第 16 至 24 段阐述了他认为可行的解决办法应具有的特征，说

明了探讨的各项办法，提出了解决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规定与某些会员国

国家立法潜在冲突的建议做法。他表示，已探讨若干办法，包括：(a) 聘请现役

军警人员担任参谋或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警官；(b) 为借调军警人员另行建立一

个人事类别，有官员地位，但并非秘书处官员。秘书长认为，这两项办法都不可

行，主要原因是，借调人员没有联合国任用书，因而不能履行这种职位的全部职

能，包括行政领导、督导工作人员和动用资金和(或)资源等职责。此外，非秘书

处工作人员的官员不受秘书长惩戒权的制约。 

7. 秘书长最后表示，目前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载明的定期任用制是借调现役军警

人员的最恰当任用安排，因为这种安排规定了必要的问责，使借调人员得以履行各

职位的全部职能，并确保所有会员国都能平等参与派遣借调人员(见 A/68/495，第

http://undocs.org/ch/A/67/723
http://undocs.org/ch/A/6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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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由于借调现役军警人员是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和细则任用的，他们与联合国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受相同惩戒进程的制约，可同

样求助正式和非正式内部司法系统。 

8. 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在第 67/287 号决议第 21 段请秘书长，除其他外，“作

为一项最迟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结束的特别措施，为全体会员国充分参与借调

在役军警人员活动提供便利”；行预咨委会询问，迄今为止，针对这项要求采取

了哪些措施，行预咨委会获悉，秘书处尚未利用大会核准的特别措施包含的灵活

性，其主要原因是在时间上不能衔接，而且在持续征聘活动中正在考虑的候选人

是在通过该决议之前推荐的。 

 

 三.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建议修正案 
 
 

 A. 潜在忠诚冲突 
 

9. 为消除对本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双重忠诚导致的潜在冲突，秘书长建议修正按

工作人员条例 1.1(b)由所有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签署的书面声明，纳入一项新的承

诺，即：这些人员承诺向联合国通报其上述声明与其对本国当局的就职宣誓或证

词之间的任何冲突，并承诺在此类冲突发生时将辞职。行预咨委会询问，秘书长

是否认为其建议做法符合《联合国宪章》，行预咨委会获悉，加入的新承诺将加

强就《宪章》第一百条㈠款问责的工作。
1
 

 B. 报酬冲突 
 

10. 一些借调现役军警人员的国家立法禁止他们接受本组织发放的薪酬和福利，

或其国家立法要求他们继续接受本国政府的某些福利，例如养恤金缴款，秘书长

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修订工作人员条例1.2(j)和相关的工作人员细则1.2(k)，

允许接受本国政府的报酬。他还指出，联合国任用的所有借调现役军警人员均按

照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获得报酬，以确保同工同酬。 

11. 秘书长报告第 23 段详细说明了执行修订的工作人员条例 1.2(j)和工作人员

细则 1.2(k)的模式。如果国家立法禁止借调人员接受本组织的薪酬，该借调人员

可继续由其本国政府发放薪酬，联合国的工资将汇寄其本国政府。如果本国立法

不禁止借调人员接受本组织的薪酬，但要求他们接受本国政府的某些薪酬，将要

求该借调人员披露其本国政府支付的薪酬和/或福利，并对规定作出此类支付的

国家立法加以说明。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将按照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支付该借调

人员薪酬，并对其联合国薪酬作出适当调整，以保证军警人员待遇平等。 

__________________ 

 
1
 《宪章》第一百条㈠款规定：“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

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

对本组织负责。” 

http://undocs.org/ch/A/RES/6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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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执行工作人员条例1.2(j)和工作人员细则1.2(k)建议修正案问题，行预

咨委会要求进一步澄清若干问题，包括：(a) 在国家立法禁止借调人员接受本组织

薪酬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联合国的工资汇寄其本国政府；(b) 在借调人员的本国

薪酬低于或高于汇寄本国政府的联合国工资的情况下，建议的做法如何能够确保同

工同酬；(c) 请详细说明设想用于调整福利和考虑汇率波动及生活费用调整的具体

机制；(d) 联合国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需要作出多大调整，以容纳这些机制。 

13. 根据收到的书面答复和与秘书长的代表的交流，行预咨委会认为，工作人员

条例和细则的建议修正案执行起来可能比较麻烦，在操作上有些挑战。这些挑战

包括，要持续不断地跟踪每个借调现役人员获得的薪酬/福利/津贴，对其联合国

薪酬/福利/津贴作相应调整，并且要持续不断地监测若干会员国国家立法相关规

定的变动情况，并在借调人员薪酬/福利/津贴中反映这些变动，这些工作实际操

作起来很困难。 

14. 行预咨委会认为，秘书长报告概述的消除联合国条例和细则与国家立法的冲

突的建议做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评估提议的变动涉及的各

种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15. 此外，行预咨委会认为，建议的做法没有涉及会员国国家立法禁止其借调现

役军警人员接受本组织薪酬但同时其政府提供的薪酬与军警人员派驻的工作地

点生活费用不相称的情况。而且，建议的做法不能排除联合国向会员国多付资金

的情况，也不能确保同工同酬。行预咨委会建议，应要求秘书长在今后提出的关

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提议中确保坚持同工同酬原则，并考虑已经派遣或可能派遣借

调现役军警人员的所有会员国的情况。 

 

 四. 修订国家立法的可能性 
 
 

16. 秘书长认为，会员国最好考虑修订其国家立法，以遵照《宪章》第一百至一

百零二条的规定，尊重联合国工作人员责任的专属国际性。但秘书长表示，这可

能做不到。行预咨委会询问，秘书长为什么认为一些会员国可能不会修改本国立

法，行预咨委会获悉，根据逐案解决问题的过往努力以及与相关国家当局的接触，

秘书处认为，所有会员国在不远的将来修改其国家立法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17. 行预咨委会要求进一步澄清下述问题：(a) 作出了哪些努力，以评估上述 25

个会员国国家立法与联合国条例和细则冲突的程度；(b) 在各方注意到这个问题

后，有多少会员国表示不能推荐候选人或撤回其人员；(c) 迄今为止，有多少会

员国确认其国家立法存在这种冲突；(d) 反过来，有多少会员国表示不存在这个

问题或已修订其国家立法，以尊重联合国工作人员责任的专属国际性。行预咨委

会获悉，秘书处已与会员国个别协商，努力解决确认的具体案件，但无法评估国

家立法与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冲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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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预咨委会认为，得出会员国可能不会修改本国立法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应

该更加全面地分析国家立法与联合国条例和细则冲突的性质和程度，需要与会员

国进一步接触，从而比较全面和准确地了解会员国在修订国家立法问题上的立

场。 

 

 五. 结论和建议 
 
 

19.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应大会第 67/287 号决议要求作出的解决一项复杂问题的

努力。如上文各段所述，行预咨委会认为，秘书长报告概述的建议做法仍需进一

步分析和完善。 

20. 而且，行预咨委会认为，应向会员国通报这个问题，让会员国有机会考虑审

查本国立法，并且应该考虑所有其他办法，在这之后，秘书长才可建议修订工作

人员条例 1.1(b)和 1.2(j)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细则 1.2(k)，因为这些修订触及

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关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一些最根本原则和价值观。行

预咨委会回顾，会员国提供借调现役军警人员属于自愿性质，行预咨委会强调，

必须按照《宪章》第一百至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尊重联合国工作人员责任的专属

国际性。 

21. 秘书长报告第 26 段叙述了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鉴于上述原因，行预咨委

会建议大会不核可秘书长在其报告第三节建议的做法。行预咨委会还建议大会：

(a) 将第 67/287 号决议第 21 段核准的特别措施有效期限再延长两年；(b) 请秘

书长加紧与会员国沟通，以找到其他办法，解决国家立法与联合国条例和细则在

借调现役军警人员方面存在的冲突；(c) 还请秘书长考虑行预咨委会在上文各段

发表的评论和提出的建议，提出关于这项问题各种发展的报告，如果有必要，还

应提出新建议，供大会在第七十届会议主要会期期间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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